附件1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四十二项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第三十项）任务整改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危险废物违法处置问题依然存在。

	整改目标
	违法处置危险废物行为得到依法查处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2022年7月底前，生态环境局组织各区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，排查梳理违法违规问题，对涉危险废物非法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，依法查处。

（二）2022年12月底前，生态环境局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宣传贯彻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涉废企业和个人的法律意识，明晰违法的严重后果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	整改完成情况
	（一）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5月30日印发了《关于印发<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化工园区、工业集聚区及重点流域沿岸石化、化工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>》（长管生态发〔2022〕17号），强化危险废物检查，排查梳理违法违规问题，经排查，我区没有危废经营企业和重点产废单位，有主要产废单位5家，目前未发现违法违规处置危险废物现象。

（二）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利用六五环境日，并结合日常监督检查、双随机一公开检查、专项检查等工作开展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相关法律普及宣传贯彻工作。


